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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工人曾某委托老朋友薛某，想在市区附近租块地搞养殖业

，薛某经打听为曾某在市郊找到一个大院，里面是市交通局

开办的苗圃场，当时分别租给几个个体经营户，有养鱼的，

有办驾校的。在薛某的直接参与下，曾某于1998年10月份和

市交通局就苗圃东北角一块空地签订了租赁合同。在1998年8

月至10月曾某租地合同协商、订立过程中，曾某就开始为清

理场地种麦子做准备。此时，曾某租用的空地上堆放着省交

通厅1995年底修完高速公路存放在此的从新加坡进口的壳牌

桶装沥青1400余吨，价值200余万元，还有市交通局种植的果

树。曾某与市交通局协商果树可以砍掉，沥青由市交通局负

责通知沥青所有单位拉走，但经市交通局两次打电话通知省

交通厅道路开发中心，沥青仍未拉走。曾某急着清场种小麦

，遂委托薛某先找块闲地将沥青清出存放，并表示清理沥青

所需搬运费、占地费，等其资金到位后付给薛，曾某对薛说

：“你帮我把沥青清理出去，货主要找我，我还得找他要占

地费。”薛某遂开始着手找人找车清理沥青，大部分是晚上

拉沥青，有时也在白天。但薛某清理走沥青后并未找闲地将

沥青存放起来，而是背着曾某将沥青以500元每吨（原价1800

元每吨）的低价卖给了他人。到1998年10月底省道路开发中

心发现沥青丢失时，1400余吨价值200余万元的进口沥青所剩

不足100吨，而经公安机关侦查核实，证据确实充分能够认定

的是：薛某共卖掉沥青约186吨，价值人民币33万5千余元，



而其它的1000余吨沥青已无从查找，不知了去向。 对薛某私

卖沥青行为如何定性存在两种分歧： 一种观点认为，薛某的

行为符合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的盗窃罪的主客

观构成要件，属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数额巨大国家

财物的行为，应定盗窃罪。 第二种观点认为，薛某的行为不

构成盗窃罪，仅是一种民事侵权行为。理由是：1、薛某主观

上无盗窃目的。事情的起因是薛某帮朋友曾某租用了市交通

局的地，根据租地合同，曾某取得了该场地的合法使用权。

在省道路开发中心接到市交通局通知其清理沥青的电话后迟

迟不履行义务的情况下，为了不影响曾某的生产经营活动，

受曾某委托薛某清理该场地合理合法。只是薛某未经省道路

开发中心委托就将沥青卖掉处理，其行为显然是错误的，但

这种行为仅是一种民事侵权行为，而不是犯罪行为。2、根据

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法释

（1998）四号的司法解释，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巨大的行为，即行为人构成盗

窃罪客观上必须采取秘密窃取的方式取得公私财物。所谓秘

密窃取，是指行为人采取不为他人所知或自以为不为他人所

知的方法来取得财物。而薛某根本就没有采取、也没打算采

取、也根本不可能采取秘密窃取的方法取得该沥青。因为该

苗圃周围都是围墙，仅有一个出口，且交通局的看门人常年

在此居住值班，薛某拉走沥青时间延续两个多月，动用各种

卡车、铲车、二几十名装卸工，有时在白天，有时在晚上，

交通局苗圃的看门人、在苗圃租地的其他经营户都知道薛某

在拉沥青。这些说明薛某的行为不是秘密窃取，也就不构成

盗窃罪。 笔者同意第一种观点，薛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理



由：1、盗窃罪主观故意要求行为人必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本案中，薛某将与己毫无关系的国有沥青拉走卖掉，非法行

使了对沥青的处置权，也就完成了对沥青的非法占有，这是

铁的事实，薛某对此供认不讳，此情节已从客观上证实了薛

某非法占有沥青的主观故意。因为根据民法理论，对某一财

产的所有权主要体现在对该财产的处置权上，你已经处置了

该财产，那你实际上已经取得了该财产的所有权。2、盗窃罪

在客观上要求行为人必须采取秘密窃取手段，这里的秘密窃

取，是指行为人采取自认为不使财物的所有者、保管者、经

手者发觉的方法，暗中窃取财物。虽然薛某从苗圃拉沥青许

多人知情，但这些知情人只是知道有人在拉沥青，是沥青所

有者拉的还是其他什么人在拉，拉走后作什么处理，他们并

不明了，且因为这此沥青与他们毫无干系，所以他们也无心

过问。而更重要的是，盗窃罪所要求的秘密窃取是相对的，

也就是相对于财物的所有者、保管者、经手者而言是秘密的

。瞒着这三种人将财物处置，就是秘密窃取，不管你是在光

天化日之下还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本案薛某拉走沥青虽有众

多人知道，但他们都不是沥青的所有者、保管者、经手者，

所以薛某的行为是秘密窃取，是盗窃。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